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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、科研项目和资

金管理改革以及财政预算管理改革的要求，加强国家科技重

大专项（民口）（以下简称重大专项）概预算管理，保障重大

专项任务的顺利实施，按照“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”的原则，

改革重大专项概预算管理工作。为做好重大专项概算编制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重大专项概预算管理改革将概算管理和预算管理相

结合。专项概算包括专项总概算、阶段概算（一般为 5 年）

和分年度概算，概算编制与中期财政规划编制相衔接，对年

度预算形成有效制约。 

概算编制流程包括：在重大专项实施方案编制阶段由科

技部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（以下简称三部门）会同有关部

门编制论证重大专项的总概算和阶段概算，财政部牵头组织

评估审核后，按程序报国务院审批。在批准的阶段概算范围

内，牵头组织单位会同专业机构编制分年度概算，财政部会

同科技部组织开展分年度概算评审，财政部根据财力可能，



审核批复分年度概算。在财政部批复的分年度概算控制数内，

专业机构组织编制、评审年度预算，牵头组织单位审核后将

年度计划建议（含年度预算建议）报三部门综合平衡。财政

部根据综合平衡意见核定年度预算，并按程序批复。具体流

程详见附件 3。 

二、概算编制要统筹考虑重大专项目标和任务的分解，

以及国家对相关领域的前期投入、已形成的研发基础、人才

队伍和条件装备等科技资源，充分论证，科学测算，实事求

是地提出概算需求，避免专项内部、专项之间、专项与其他

渠道任务以及资金之间的交叉重复。 

三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明确责任，认真做好概算

编制等各项管理工作，加强对概算编制工作的组织和统筹协

调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确保概算编制质量。 

四、请按照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（民口）总概算（阶段

概算）编制指南》（附件 1）和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（民口）

分年度概算编制指南》（附件 2）执行。新设立的重大专项要

按照新的概预算管理流程实施；正在实施的重大专项，由牵

头组织单位和专业机构编制 2018－2020 年分年度概算，于

2017 年 7 月 31 日前报送财政部。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关于进

一步加强科技重大专项概（预）算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>的通

知》（财教〔2007〕94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附件： 

1.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（民口）总概算（阶段概算）编制



指南 

2.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（民口）分年度概算编制指南 

3.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（民口）概预算管理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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